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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於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

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作出回應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作出回應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作出回應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作出回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經過考慮我們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二

十六日會議上所作出的詳細回應後，討論了是否有需要對條例

草案第 2 條和第 3 條作出修訂，以訂明電訊管理局局長 (簡稱
電訊局長 )必須視有關費用為發出牌照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經
討論後的關注點，是若不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則在

現行的草擬下，電訊局長是否獲給予廣泛的酌情權，導致他可

以不理會及違反附屬法例，不把牌照批予在競投中出價最高的

競投人。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尋求進一步的法律意見。

法律意見摘要法律意見摘要法律意見摘要法律意見摘要

2. 我們已就委員的關注尋求進一步的法律意見，並已獲得

明確的法律意見，指出附屬法例與主體法例兩者在香港均具有

法律約束力。電訊局長作為法定機關，若不理會或不遵守資訊

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根據第 32I 條所訂立的附屬法例條文，便屬
於越權越權越權越權。我們發給委員在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審議的修訂附屬

法例擬稿，訂明出價最高的競投人將為成功的競投人。因此，

就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而言，譬如下列的情況便屬越權行

為：

(a) 電訊局長把牌照批給非成功的競投人；

(b) 電訊局長把牌照批給未有參與競投者；及

(c) 電訊局長批出牌照的頻譜使用費有別於在競投 (即資
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在有關規例擬稿中所指明的頻譜

使用費釐定方法 )中所釐定者。

3. 從法律觀點來看，電訊局長在履行其法定職能及行使其

權力時，必須遵守法例，包括主體及附屬法例主體及附屬法例主體及附屬法例主體及附屬法例。委員可以放心，

新訂第 7 條不會令電訊局長自動獲得不受約制的酌情權，因為
電訊局長必須遵守有關的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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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提議委員的提議委員的提議委員的提議

4. 正如我們在會議上所解釋，條例草案新訂第 7 條旨在消
除電訊局長可能在考慮有關牌照申請時顧及一些無關因素 (即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所指明的頻譜使用費 )的不明確情況。
我們仍然維持在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上向法案委員會作出回應

(摘錄於附件 )時所提出的意見，認為擬議安排 (即主體法例應該
是適用於所有發牌工作的一般性賦權條文，而附屬法例則是專

為個別發牌工作而訂立 )是適當的。

5. 據我們理解，委員同意第 7 條作為主體法例其中一項條
文，必須涵蓋所有涉及徵收頻譜使用費的發牌工作。不過，部

分委員建議修訂有關條文，訂明在競投情況下，電訊局長「必

須」把有關費用視為一個決定性因素，而在其他情況下，電訊

局長「可以」把有關費用視為一個決定性因素。我們已聯同法

律顧問審慎考慮該項建議，而所得的法律意見認為，該項建議

並不恰當，理由如下：

(a) 對於某項發牌工作，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可藉規例

訂定頻譜使用費的水平必須由競投或競投以外的方法

(例如投標、競投及投標兩者兼用 )釐定。同時採用「必
須」及「可以」兩種字眼的做法，可能導致在法律上

爭論某項發牌工作實質上是否以競投方法來釐定頻譜

使用費，及上述兩者哪一項安排適用於該項發牌工

作。事實上，部分委員已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指

出，上述做法可能產生令競投人感到混淆的非預期後

果。我們所獲得的法律意見亦同意這觀點。

(b) 如部分委員亦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指出，即使是

舉行競投，競投人亦可能須經過預先評審資格。以今

次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來說，競投人須經預先評

審資格。此外，競投人不得違反競投規則 (例如在競投
中串謀 )。委員的提議可能令電訊局長須把牌照批給不
合資格的競投人或違反競投規則但在競投中出價最高

的競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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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6. 我們非常重視委員的提議。不過，我們須慎防所產生的

任何的的非預期效果會引致質疑競投結果的法律訴訟。我們相

信，我們所建議的條例草案和有關的附屬法例足可適當地賦權

予電訊局長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進行所建議的第三代流

動服務發牌工作，及應付非成功投牌者所採取的法律訴訟行

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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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摘錄自摘錄自摘錄自摘錄自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會議上要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會議上要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會議上要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會議上要

求採取跟進行動的事宜作出回應求採取跟進行動的事宜作出回應求採取跟進行動的事宜作出回應求採取跟進行動的事宜作出回應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條和第條和第條和第條和第 3條條條條  – 請考慮就這些條文草擬請考慮就這些條文草擬請考慮就這些條文草擬請考慮就這些條文草擬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訂明如有關規例有所規定者訂明如有關規例有所規定者訂明如有關規例有所規定者訂明如有關規例有所規定者，局長或政策局局長必須把，局長或政策局局長必須把，局長或政策局局長必須把，局長或政策局局長必須把

有關費用視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有關費用視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有關費用視為一項決定性因素有關費用視為一項決定性因素。。。。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1: 我們已再㆔審慎考慮委員的提議。正如我們所解釋，主體法例應為

㆒般賦權條文，而附屬法例及電訊管理局局長 (簡稱電訊局長 )根據
《 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新訂第 32I條所訂明的公告則針對個
別發牌工作。因此，主體法例應適用於所有涉及徵收頻譜使用費的

發牌工作，不論有關的發牌工作是以競投、投標或兩者兼用或任何

其他方式進行。因此，實在不宜硬性規定電訊局長須把有關費用視

為所有發牌工作的決定性因素。例如在投標的情況㆘，電訊局長便

要以標書的技術建議和費用作為甄選準則。就發出第㆔代流動服務

的牌照而言，附屬法例將會訂明出價最高者將獲發給牌照  。我們仍
然認為擬議的安排  (即主體法例訂明㆒般賦權條文，而附屬法例及
電訊局長所發出的公告則訂定個別發牌工作的細節 ) 是適當的。

對於委員提出明確訂明如有關規例有所規定，電訊局長便必須把有

關費用視為㆒項決定性因素的建議，我們認為無需提出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訂建議。在根據《電訊條例》履行其職能 (包括發出牌照 )時，
電訊局長必須遵照所有條例以及附屬法例內的條文辦理。因此，沒

有必要明確規定電訊局長須遵守附屬法例的條文。

就此而言，委員可注意，在發出第㆔代流動服務的牌照時，電訊局

長也必須遵守其他附屬法例，例如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根據第 7(2)
條在傳送者牌照的規例內所訂明的有效期、費用和㆒般條件。《電訊

條例》並無在第 7條內明確規定  電訊局長必須遵從㆖述規例所訂明
的規定。


